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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分类：A类

是否公开：公开

临 沧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临财函〔2022〕18号

临沧市财政局关于临沧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54 号建议的答复

杨天鹅、杨国心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将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待遇列入

市级预算的建议》（第 54号）已交由我局办理，经与市退役军人

事务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永德县乡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基本情况

永德县有 10 个乡和 1 个农场共 11个乡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

站，116 个行政村和 5 个社区共 121个村（社区）退役军人服务

站，共服务退役军人 4506 人。目前，村、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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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长大多数由支部书记兼任，具体业务由支部书记负责完成。

二、相关政策依据

习近平总书记对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强调：“各级党委和

政府要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，尽快推进这项

工作，努力做到全覆盖，实现有机构、有编制、有人员、有经费、

有保障。”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

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30 号）要求：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

军地有关部门要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

事日程，建立考核考评制度，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纳入

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内容，作为“双拥”模范城（县）

考评重要内容，各级财政部门从 2019 年开始将退役军人服务中

心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管理，对退役军人服务的各项必要的工作经

费予以统筹保障。县（区）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工作经费，满足街

道（镇）和社区（村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需要，确保基层退役

军人服务工作正常运行；通过县（区）政府统一购买服务等方式

提供服务，每个社区（村）配备 2 名退役军人工作服务专干（退

役军人少于 30 人的应安排 1 名专干）。

三、解决永德县乡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待遇的建

议答复
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（云组通〔2022〕9 号）相关政策

为有效解决村干部力量分散、权责不清、待遇偏低等问题，

2022 年 2 月，省委组织部、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印发了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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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推行村级组织“大岗位制”的通知》（云组通〔2022〕9 号），

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全面领导、村级事务统一管理、村干部分

工负责的村级组织“大岗位制”，按照“公共管理服务型岗位予

以整合，专业技术型岗位可以保留”的思路，因村施策把村级岗

位整合为“正职岗”、“副职岗”、“委员岗”3 类。一是村级岗位

整合后，根据村干部岗位职责分工，逐一制定任务清单，明确具

体工作任务。二是纳入统筹整合的村级组织岗位，由市县财政部

门整合相应岗位待遇财政资金，用于发放“正职”、“副职”、“委

员”岗待遇。三是推行“大岗位制”后，村干部岗位补贴（含财

政资金保障的基本报酬、绩效补贴、集体经济创收奖励、参保补

助等）原则上“正职”不低于 4500 元/月、“副职”不低于 3500

元/月、“委员”不低于 2500 元/月。村民小组组长误工补贴一般

不低于 500 元/月，党支部书记和小组长“一肩挑”的不低于 700

元/月。四是实行“大岗位制”后，村干部基础待遇将得到提高。

（二）关于将永德县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待遇列入

市级预算的建议答复

由于临沧属边疆民族欠发达地区，市本级在保工资性支出及

偿债、乡村振兴、重点项目等后，已无力保障新增加的其他支出

需求。在下步工作中，根据目前梳理的相关政策依据，为切实解

决永德县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待遇问题，财政部门将主

动配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积极对接组织、民政等部门，争取将“退

役军人事务工作”纳入村级组织“大岗位制”，通过“大岗位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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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岗位、定职责、定待遇措施，从实际解决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

人员经费等难题。

感谢你们对我市财政和退役军人事业工作的关心、关注与支

持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宝贵的意见和

建议，让我们更好的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

2022 年 8 月 1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钟汝琴 0883—2147854）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人大财经委、市人大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12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